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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或“公司”)全资子公司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漫矿业”）于 2019 年 2月 23

日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2 月 25日、2月 26 日披露了《兴业矿

业：关于子公司发生重大运输安全事故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8）和《关于子

公司发生重大运输安全事故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9）。 

公司于今日获悉，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官方网

站上发布了《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23”井下车辆伤

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网址：

http://yjglt.nmg.gov.cn/show-37-10006066-1.html?xueqiu_status_id=13444 

9031&xueqiu_status_source=ptl_recommend&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

d=0），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故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2019 年 2 月 23日 8 时 20 分许，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井下

车辆伤害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造成 22 人死亡，28 人受伤。 

（一）事故相关单位概况 

1、外包工程发包单位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漫公司”）位于西乌珠穆

沁旗吉仁高勒镇，2005 年 11 月 23 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2526783003311L。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刘晓

明，注册资本：壹拾叁亿肆仟玖佰叁拾捌万零玖佰元整，经营范围：锌、铅、银、



铜、锡采矿、选矿及销售……。2015 年 1 月 20 日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

C1500002015013210136961。2017 年 8 月 1 日，公司、采区、尾矿库均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蒙）FM 安许证字〔2017〕005957 号、（蒙）FM 安许证

字〔2017〕005958 号、（蒙）FM 安许证字〔2017〕005959 号。证照均在有效期内。

公司设安全环保处、生产处、设备动力处等 10 个部门。现有执行董事总经理 1

人、副总经理 5 人，其他管理人员 73 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29 人。2017 年 8 月

全面达产，累计投入 9.8 亿元。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矿业公司”）为银漫公司 100%

控股母公司，位于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玉龙大街路北、天义路西兴业集团办公

楼 ， 1996 年 8 月 23 日 取 得 《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50000114802589Q，证照在有效期内。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吉兴业，注册资本：壹拾捌亿陆仟捌佰伍拾万零伍佰伍拾柒元，经营

范围：……矿产品和化工产品销售……。兴业矿业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拥有银漫公司等 14 家分子公司。公司设安全环保部等 9 个部门，企管部副部

长兼任安全环保部副部长，未任命安全环保部部长及其他安全管理人员。 

兴业矿业公司对银漫公司财务运行和资金使用全面控制。银漫公司执行兴业矿

业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和资金管理制度，根据权限按规定程序向其申请使用资金，包

括人员工资、社保费及住房公积金、税费、井建外包、基建工程、地质勘探、土地

相关费用、安全支出、物资采购、中介机构费、财务费用等项目。兴业矿业公司根

据申请按月进行拨付款，银漫公司按申请用途使用资金。银漫公司主要矿产品由兴

业矿业公司统一进行销售管理，回笼资金进入由兴业矿业公司控制的银漫公司账

户，销售收益归兴业矿业公司所有。兴业矿业公司对银漫公司重要人事任免事项具

有决定权。按照兴业矿业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兴业矿业公司对银漫公司安全生

产承担安全监督、检查、管理职责。在实际生产经营中，兴业矿业公司对银漫公司

拥有实际控制权。 

2、外包工程承包单位 

温州建设集团矿山工程有限公司西乌珠穆沁旗分公司（以下简称“温建西乌分

公司”）位于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2018 年 1 月 31 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152526MA0PQFMN0R，证照在有效期内。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

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负责人：张冬伟，实际控制人：接邾

清，经营范围：矿山施工承包。分公司设办公室、生产部、设备部、安环部等部

门；项目经理 1 人，副总经理 3 人，施工队长 3 人，专职安全员 5 人，各类采矿技

术和测量技术人员 3人。 

2018 年 1 月 23 日，温州建设集团矿山工程有限公司与接邾清签订了《内部承

包经济责任协议书》，决定由其组织成立温建西乌分公司，并每年缴纳承包工程管

理费叁拾万元，安全风险押金贰拾万元。签订承包协议后，接邾清投资成立了温建

西乌分公司，并雇佣张冬伟担任负责人。 

温州建设集团矿山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建矿山公司”）位于浙江省温

州市鹿城区飞霞南路建集大楼八层，2010 年 6 月 9 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300557507116T。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

人：卢成艺，注册资本：柒仟贰佰万元整，经营范围：矿山施工承包……。2017 年

6 月 27 日取得《建筑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133033629，资质级别及等级：矿山

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2017 年 7 月 4 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浙）FM

安许证字〔2016〕CCJOO5，许可范围：金属非金属露天、地下矿山采掘施工作业。

证照均在有效期内。 

3、中介服务机构 

内蒙古安邦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邦公司”）位于呼和浩特市如意

开发区五纬路吉美大厦 6 层，于 2003 年 4 月 11 日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50100747924658T。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

代表人：杨承文，注册资本：玖佰万元，经营范围：安全评价资质甲级……安全生

产技术咨询服务。2005 年 12 月 19 日取得《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资质等级：

甲级，证书编号：APJ-(国)-231。证照均在有效期内。2015 年 6 月，与银漫公司签

订了安全评价合同，开始对该矿山进行安全评价；2017 年 6 月，完成了银漫公司安

全评价工作，出具了《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

锡银锌矿 165 万吨/年地下开采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以下简称“《验收评

价报告》”）。 



2017 年 9 月，西乌珠穆沁旗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

安邦公司对银漫公司等十二家企业进行安全检查。2017 年 9 月和 2018 年 5 月，安

邦公司分别派出专业人员对银漫公司进行了两次安全检查，出具了两份隐患排查报

告。 

通辽市安顺安全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顺公司”）位于通辽市

霍林河大街 2256 号，于 2004 年 10 月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502767855047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法定代表人：姜晓利，注册资本：伍佰万元，经营范围：安全技术咨询、劳

动安全评价……。2014 年 5 月 7 日取得《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资质等级：甲

级，证书编号：APJ-(国)-565。证照均在有效期内。2018 年 11 月，西乌珠穆沁旗

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委托安顺公司对银漫公司等十二家企

业进行安全检查。2018 年 11 月，安顺公司派出专业人员对银漫公司进行了一次安

全检查，出具了专家会诊报告。 

（二）外包工程有关情况 

2018 年 1 月，银漫公司与温建西乌分公司签定了《2018 年度采掘、充填、尾

矿输送施工合同》和《2018 年度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协议》，主要承担银漫公司地下

矿山采矿、充填、支护、掘进及尾矿输送等工程施工。2019 年 1 月，银漫公司与温

建西乌分公司又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约定上年度施工合同继续有效。 

2019 年 1 月份，银漫公司向上级监管部门报告春节期间不停产、继续生产。实

际上春节期间银漫公司及其承包单位大部分员工放假回家过节。1 月 29 日至 2 月

12 日，温建西乌分公司承包的施工工程除排水系统进行作业、风水管路除锈施工

外，其他均停止生产作业。自 2 月 13 日，员工陆续返回后，才继续组织生产。 

（三）人员出入井管理有关情况 

银漫公司、温建西乌分公司未按人员出入井管理制度进行严格管理。出入井记

录不真实，少登错登情况极为普遍。人员定位卡管理混乱，人员变动不对应更新，

使用不规范，不配戴定位卡出入矿井的情况时有发生。事发时下井 103 人，80 人进

行了入井登记，23 人没有登记，其中 50 人乘坐事故车辆下井。 

（四）事故车辆、驾驶人及路况基本情况 



1、事故车辆状况。 

（1）外观检验情况。 

事故车辆为东风超龙牌越野客车，属大型客运车辆，车体颜色呈迷彩色，无牌

照，无行驶证，发动机号、车辆识别代码及车辆铭牌被人为破坏。外形尺寸长宽高

为 8160×2320×2800mm，整备质量：6950 千克。该车使用东风康明斯 EQB210-20

型柴油发动机，驱动型式为六驱（6×6），手动六档五速变速箱，离合助力。该车

使用干式制动器，制动型式为鼓式气压制动，驻车制动型式为弹簧储能式断气制

动。车厢内部结构经过改装，原横排座椅被拆除，车厢内两侧及尾部焊有角钢框

架，角钢框架上铺有施工模板，构成简易座位，未设置扶手及安全带。 

（2）拆解检验情况。 

①车辆转向系统：除碰撞导致破损、变形的部件外，转向系其余各部件连接有

效，转向随动功能正常。 

②车辆制动系统：右前轮制动器促动管破损漏气， 4 片制动蹄摩擦片中有 1 片

局部破损脱落于制动鼓内；左前轮制动气室膜片老化开裂，4 片制动蹄摩擦片缺失

1 片；储气罐内残留有大量油、水等混合物；中后桥行车制动促动管路中位于继动

阀和 ARS 电磁阀之间的快放阀膜片受油浸溶胀、变形。驻车制动手柄处于“行车”

档位，驻车制动功能正常。 

③车辆传动系统：前传动轴及分动器接合套壳体脆性断裂，碰撞前脱落；碰撞

时变速器档位处于“三档”位置；传动系其余各部件连接有效，传动功能正常。 

④前桥减震器缺失。 

（3）其他有关情况。 

①该车核载 30 人，实载 50 人，事发时车辆超员。 

②经检测鉴定，事故车辆在碰撞瞬间的行驶速度约为 66km/h。 

2、事故车辆购买及使用维修情况。 

该车是黑龙江省森警总队大兴安岭支队报废车辆，哈尔滨市天华报废汽车回收

有限公司二分公司经理周军以公司名义回收，但未按规定进行报废处理。该车经过



多个中间人多次转卖后，2017 年 11 月 25 日，温建西乌分公司负责人张冬伟通过农

业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用电子汇款的方式，以 59000 元价格向何福洲（河北人，无

业）购得。车辆购回后，张冬伟安排修理人员对车厢内部进行了改装，2018 年 1 月

投入了使用。经调查，事故车辆从 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 月 15 日，陆续

维修和更换各类设备及零部件 219 件次，其中更换主要设备部件发动机 3 台、传动

轴 3根、柴油泵 1 个、气泵 2 台、刹车分泵 1台、快放阀 3 个。 

3、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 

张赢，男，  1976 年 7 月 21 日出生，在事故中死亡。驾驶证号：

150423197607210014。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2009 年 6 月 10 日，有效期：2025 年

06 月 10 日。驾龄：9 年 8 个月，准驾车型：C1，发证机关：赤峰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常住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镇益和诺尔街。 

4、措施斜坡道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措施斜坡道距离井口约 595 米处，从措施斜坡道口到事发地点平

均坡度为 12%（坡角度为 6.6°），距井口垂直落差 68.4 米，巷道宽 4.8 米，高 4.5

米，粗糙混凝土路面，巷道侧帮上均设置了示宽标识，巷道内照明良好。沿途有 3

个会车用的错车硐室和 19 个人员躲避硐室。除从斜坡道口至 80 米处用钢筋混凝土

支护外，其余部分全部采用钢梁挂网锚喷支护。 

（五）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2 月 23 日 7 时许，温建西乌分公司当班工人在主斜井口派班室召开班

前安全生产例会。7 时 30 分许，司机张赢在温建西乌分公司分管设备副总经理齐利

民的安排下，驾驶事故车辆从维修车间出发运送当班工人入井作业。7 时 33 分许，

事故车辆到达主斜井口的派班室等待工人上车；7 时 46 分许，待工人上车后，驶离

派班室，驶回维修车间；7 时 48 分许，到达维修车间，于 7 时 52 分许搭载工人后

驶向辅助斜坡道井口；期间，途径主斜井口派班室附近，有人员上下车；8 时 14 分

许，事故车辆行驶到措施斜坡道井口处停车，等待入口电子门开启。17 秒后，事故

车辆起步驶入措施斜坡道，行驶过程中，车辆失控，与措施斜坡道左右侧帮多次刮

蹭后，正面碰撞在巷道第 19 个躲避硐室的侧壁上，造成事故发生。碰撞瞬间速度



约 66km/h。 

2、事故报告经过。 

2 月 23 日 8 时 20 分许，银漫公司安环处六大系统值班员王志接到事故车辆乘

车人员李彦龙（井下运铲司机、28 名伤者之一）拨打 8036 内线电话进行求助，告

知井下运送工人的车辆发生了事故。接报后，王志立即电话报告银漫公司副经理王

占军、温建西乌分公司副经理徐国涛；王占军电话通知接邾清。9 时 52 分许，接邾

清电话通知刘晓明。10 时 30 分许，刘晓明电话报告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局原局

长司全成，电话未接通，即电话报告该局原党组成员包凤山。13 时 05 分许，银漫

公司通过电子邮箱向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简要情况。 

11 时 28 分许，西乌珠穆沁旗原常务副旗长高晓波接到司全成报告。11 时 40

分许，西乌珠穆沁旗旗长朝鲁接到报告。11 时 55 分许，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局

长王彦接到报告。接报后，王彦立即向常务副盟长赵德永报告。同时，盟应急管理

局副局长王向全向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电话报告。13 时 28 分许，旗应急管理局通过

传真和邮箱向盟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13 时 40 分许，盟应急管理局向锡林郭勒盟

委、行署和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传真报告。 

事故发生后，温建西乌分公司、银漫公司均未在法定时限内向属地政府及监管

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属迟报事故。 

3、抢险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银漫公司、温建西乌分公司立即组织员工、车辆及物资开展现场

救援。参与救援的员工近 200 人，调动公司及员工私人车辆约 40 辆，从宿舍、仓

库向事故井口运送被褥、担架等救援物资，将伤员救出后分别送往锡林郭勒盟医院

和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进行救治。 

9 时 02 分许，距矿区约 15 公里的吉仁高勒镇巴彦高勒卫生院接到银漫公司事

故报告，立即派出两名医护人员乘坐公共卫生流动服务车赶赴现场参与救援；10 时

30 分许，旗应急管理局组织人员、车辆赶赴现场组织救援；11 时 40 分许，旗政府

组织公安、医疗部门以及 15 名医护人员、3 辆救护车赶赴现场组织救援，12 时 11

分许，旗政府宣布启动应急预案并上报有关情况。公安部门到达现场后，立即封锁

事故井口、保护事故现场、进行现场勘查。经详细排查，除乘坐事故车辆伤亡人员



外，未发现其他遇难者和受伤人员。 

13 时 20 分许，锡林郭勒盟行署有关负责同志、盟应急管理局及公安局等部门

赶到事故现场指挥救援。 

4、医疗救治及善后处置情况。 

锡林郭勒盟迅速成立了由盟委书记罗虎在为总指挥的事故应急处置指挥部，下

设医疗救治、善后处置、舆论宣传、安全保卫、综合协调 5 个盟级领导任组长的工

作组，统一组织指挥救治善后工作。所有受伤人员每人均安排一名医生一名护士精

准治疗，安排心理医生对伤员进行心理疏导。国家和自治区先后派出 32 名医疗专

家指导和参与伤员救治，并开通远程会诊机制。经专家会诊，具备转院治疗条件的

13 名重症患者分别于 3 月 2 日、4 日、5 日分批转入内蒙古人民医院、内蒙古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治疗康复。 

积极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详细制定遇难者抚恤赔偿方案，督促银漫矿业公

司设立事故抚恤金专户，确定 27 个相关部门 117 名工作人员成立“一对一”工作

小组，对遇难者和伤者家属进行思想安抚及善后处置。截止 3月 2 日，22 名遇难者

家属全部签订抚恤赔偿协议，遗体全部火化。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 22 人死亡、28 人受伤；截止 2019 年 3 月 6 日，直接经济损失约

3725.06 万元，其他损失尚需最终核定。 

（七）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认定 

1、直接原因。 

温建西乌分公司违规使用未取得金属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安全标识、采用干式

制动器的报废车辆向井下运送作业人员。事故车辆驾驶人不具备大型客运车辆驾驶

资质，驾驶事故车辆在措施斜坡道向下行驶过程中，制动系统发生机械故障，制动

时促动管路漏气，导致车辆制动性能显著下降。驾驶人遇制动不良突发状况处置不

当，误操作将档位挂入三档，车辆失控引发事故。事故车辆私自改装车厢内座椅、

未设置扶手及安全带，超员运输，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 

2、间接原因。 



（1） 温建西乌分公司。 

①未落实承包工程安全生产责任。未根据分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制度规程，

未执行国家《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有关要求、违反《安全

设施设计》规定，使用违规车辆在措施斜坡道向井下运送作业人员。事故车辆车厢

内未装配相应的防护设施，驾驶人、安全员、乘车员工对车辆超员运输未制止。 

②井上下运人车辆安全管理问题突出。没有制定出入井运人车辆安全管理制

度，没有严格执行矿用车辆维修保养制度，事故车辆因维修保养不到位造成制动性

能显著下降形成重大事故隐患。事故车辆检查、维修、保养及行车记录缺失，事发

后伪造维修保养记录，干扰事故调查。 

③施工作业安全管理极为混乱。安全隐患排查不深入具体，台账缺失、记录内

容不规范；教育培训流于形式，部分管理人员未取得考核合格证书，部分从业人员

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上岗作业。人员出入井登记、人员定位卡配用长期处于

失控状态。 

（2）温建矿山公司。 

对温建西乌分公司安全生产失管失控。以内部承包的形式，准许自然人以分公

司名义与银漫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只收取管理费，不对温建西乌分公司行管理之

实。主要负责人及分管安全生产负责人均未对温建西乌分公司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

署、检查指导，对其安全生产工作未履行任何职责。温建西乌分公司的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也未列入公司监督检查计划中。 

（3）银漫公司。 

①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长期悬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不健全、不规范，部分内容

与实际不符。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制度长期不落实，台账登记内容不全面、不具

体。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责任落实不到位，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安全管理人员未按要求

进行年度培训考核。2019 年春节期间，公司有意隐瞒停产情况，谎报继续生产，逃

避复产检查。 

②对承包单位以包代管、包而不管。未履行《2018 年度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有关职责，也未按要求签订 2019 年度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人员出入井管理



极为混乱，对承包单位长期使用违规车辆在措施斜坡道向井下运送人员等重大事故

隐患不检查、不制止。2018 年 8 月 21 日，银漫公司向旗安全监管部门上报的《采

用斜坡道运输人员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生产系统）基本情况统计表》中未统计承

包单位使用的事故车辆，有意规避监管。 

③工会组织发挥作用不力。公司改选工会程序违法，没有召开职工大会或职工

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工会委员会。工会成立后没有开展任何工作，未依法组织职工参

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也未在维护职工安全生产合法权益

方面采取具体措施。 

（4）兴业矿业公司。 

作为银漫公司 100%控股母公司，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安全环保部仅

有 1 名兼职副部长，并无其他安全管理人员，不能按照安全管理制度规定有效完成

安全管理工作任务，安全管理能力水平无法满足公司安全生产实际需要。对下级公

司安全生产工作监督管理不到位，未按制度规定每月对包括银漫公司在内的分子公

司进行安全检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银漫公司及其承包单位长期存在的人员出入

井管理混乱、使用违规车辆运送人员等重大事故隐患；对银漫公司 2019 年春节有

意隐瞒停产情况，谎报继续生产，逃避复产检查等问题失察。 

（5）安邦公司。 

2017 年 6 月出具的《验收评价报告》附件中个别内容未严格按照编写提纲进行

编写，附件中只列出了主要大型设备清单，缺少部分辅助设备清单。 

2018 年 5 月，组织专业人员对银漫公司开展第三方技术服务工作时，没有严格

执行协议内容，安全检查不全面、不深入，未能发现企业人员出入井管理混乱、使

用违规车辆运送人员等重大事故隐患和问题。 

（6）安顺公司。 

2018 年 11 月，组织专业人员对银漫公司开展第三方技术服务工作时，没有严

格执行协议内容，安全检查不全面、不深入，未能发现企业人员出入井管理混乱、

使用违规车辆运送人员等重大事故隐患和问题。 

（7）有关监管部门及属地政府未依法履行职责。 



3、事故性质认定。 

经调查认定，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23”井下车

辆伤害事故是一起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八） 责任认定及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意见 

1、免于追责人员 (共 3 人)。 

（1）张赢，温建西乌分公司事故车辆驾驶人，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违规事

故车辆，遇制动不良突发状况处置不当，对超员运输不予制止。对事故发生负有直

接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胥纪明，温建西乌分公司安全员，未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乘坐违规

超员车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

任。 

（3）夏新博，温建西乌分公司安全员，未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乘坐违规

超员车辆。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鉴于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

任。 

2、司法机关拟追究刑事责任人员（共 22 人）。 

（4）接邾清，温建西乌分公司实际控制人。2019 年 3 月 6 日，涉嫌重大责任

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5）张冬伟，温建西乌分公司负责人。2019 年 3 月 6 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

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6）王世文，温建西乌分公司项目部经理。 2019 年 3 月 6日，涉嫌重大责任

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7）徐国涛，温建西乌分公司分管生产副经理兼三采区区长。2019 年 3 月 6

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8）翟杰，温建西乌分公司分管安全副经理。2019 年 3 月 6 日，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9）齐立民，温建西乌分公司分管设备副经理。2019 年 3 月 6 日，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0）李玉顺，温建西乌分公司一区区长。2019 年 3月 6 日，涉嫌重大责任事

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1）卢成艺，温建矿山公司党支部书记、副董事长兼总经理。2019 年 3 月

22 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2）项一凡，温建矿山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财务科、质量安全科。2019 年 3

月 22 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3）张毅，温建矿山公司质量安全科副科长。2019 年 3 月 23 日，涉嫌重大

责任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4）刘晓明，银漫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9 年 3 月 6 日，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5）王占军，银漫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环保处。2019 年 3 月 6 日，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6）姚志刚，银漫公司安全环保处副处长。2019 年 3 月 6日，涉嫌重大责任

事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7）高飞，银漫公司安全环保处副处长。2019 年 3月 6 日，涉嫌重大责任事

故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8）谭德志，银漫公司安全环保处副处长兼保卫处处长。2019 年 3 月 21

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19）王云彬，银漫公司安全环保处职工（履行安全工程师职责），2019 年 4

月 22 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20）何福洲，无业。2019 年 4 月 3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 

（21）张华，无业。2019 年 4 月 3 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 

（22）李卫东，个体户。2019 年 3月 4 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公安机关刑事



拘留；2019 年 3 月 29 日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日移交至河北省保定市徐水

区公安局。 

（23）马海燕，江苏省东海县桃林镇艾伦钢圈厂员工。2019 年 3 月 7 日，涉嫌

非法经营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24）赵松，无业。2019 年 3 月 7 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

审。 

（25）周军，哈尔滨市天华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二分公司经理。2019 年 3 月

14 日，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3、给予行政处罚人员（共 14 人）。 

（26）高圣成，银漫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生产处、设备动力处及经营处。未认

真履行岗位职责，对设备动力处未认真督促检查承包单位开展设备定期检维修工作

等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建议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5 号）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处以 9900

元人民币罚款。银漫公司解聘其副总经理职务，解除聘用合同。 

（27）吴凤良，银漫公司副总经理兼公司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分管财务

处。对工会职责认识不清，未依法组织职工参加公司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

主监督，对公司侵犯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合法权益的行为未能发现并纠正。对事故发

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建议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5 号）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处以 9000 元人民币罚款。银漫公

司予以撤销其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职务。 

（28）王鹏飞，银漫公司设备动力处处长。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督促检查承

包单位开展设备定期检维修工作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建议根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15 号）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处以 9900 元人民币罚款。银漫公司解

聘其设备动力处处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 

（29）冯承奎，银漫公司生产处处长。未认真履行“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职

责，未能发现并纠正承包单位人员出入井管理混乱、采用违规车辆运送人员等重大



事故隐患和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建议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5 号）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处以

9900 元人民币罚款。银漫公司解聘其生产处处长职务，解除聘用合同。 

（30）吉兴业，兴业矿业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要

负责人责任，对本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对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隐

患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31）吉兴军，兴业矿业公司总经理。履行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责任不到位，

指导、督促本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不力，对安全环保部力量不足、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的问题未予重视，在兴业矿业公司对银漫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制度不落实、

措施不到位等问题失管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根据《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32）罗斌，兴业矿业公司副总经理，分管企管部和安全环保部。未认真履行

岗位职责，对安全环保部人员缺乏、安全管理缺位等突出问题未引起高度重视、加

以解决；未按公司规定组织对下属企业进行安全检查，对银漫公司安全生产存在的

重大事故隐患和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管理责任，建议根据《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三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15 号）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9000 元人民币罚款。 

（33）姜凤武，兴业矿业公司企管部副部长兼安全环保部副部长。未有效履行

岗位职责，对下级银漫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监督检查不到位；对银漫公司安

全生产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和问题失察；对下属企业节后复产复工缺乏有效监督，

没有按规定对银漫公司开展 2019 年春节前后复产复工安全检查。对事故发生负有

重要管理责任，建议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5 号）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以 9000 元人民币罚款。 

（34）邬英，安邦公司技术负责人。对《验收评价报告》技术审核把关不严，

对《验收评价报告》个别内容不符合编写提纲要求的问题失察。建议由相关部门依

法注销安全评价师国家职业资格证。 



（35）陈志星，安邦公司评价员，《验收评价报告》负责人、报告编制人。未

严格按有关要求编制《验收评价报告》，在《验收评价报告》附件中只列出了主要

大型设备清单，缺少部分其它设备清单，不符合编写提纲要求。建议由相关部门依

法注销安全评价师国家职业资格证。 

（36）靳熠，安邦公司评价员，2018 年 5 月 27 日赴银漫公司现场检查负责

人。对银漫公司隐患排查不全面、不深入，没有发现企业人员出入井管理混乱、采

用违规车辆运送人员等重大安全隐患和问题，提供的技术服务不能有效指导监管部

门进行执法检查。建议纳入“黑名单”管理，安邦公司解除其聘用合同。 

（37）郑义虎，安邦公司工作人员，2018 年 5 月 27 日赴银漫公司工艺设备检

查人员。检查中没有发现企业采用违规车辆运送人员，对银漫公司隐患排查不全

面、不深入。建议纳入“黑名单”管理，安邦公司解除其聘用合同。 

（38）刘洪涛，安顺公司评价室主任，2018 年 11月 22 日赴银漫公司现场检查

负责人。未按要求对银漫公司开展全面深入检查，检查时间、内容不符合协议要

求，未发现企业人员出入井管理混乱、采用违规车辆运送人员等重大安全隐患和问

题，提供的技术服务不能有效指导监管部门进行执法检查。建议纳入“黑名单”管

理，安顺公司解除其聘用合同。 

（39）孟令利，安顺公司技术负责人，2018 年 11月 22 日赴银漫公司井下检查

人员。检查中未发现企业人员出入井管理混乱、采用违规车辆运送人员等重大安全

隐患和问题，提供的技术服务不能有效指导监管部门进行执法检查。建议纳入“黑

名单”管理，安顺公司解除其聘用合同。 

4、已接受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人员（共 5 人）。 

5、给予党纪政务处分人员(共 9 人)。 

6、建议给予组织处理（批评教育、通报批评）人员(共 10 人)。 

7、建议给予有关事故责任单位行政处罚。 

（1）温建西乌分公司，建议根据其具体违法违规行为，按照《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四十条之规定，有关部门依法吊销

其《营业执照》，由西乌珠穆沁旗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2） 温建矿山公司，建议根据其具体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九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四十

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3

号）第十六条之规定，温建矿山公司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处以 499 万元

人民币罚款，通报浙江省有关部门依法吊销其《建筑企业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

可证》，并提请应急管理部将温建矿山公司纳入“黑名单”管理。 

（3）银漫公司，建议根据其具体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零九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四十条、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3 号）

第十六条之规定，银漫公司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处以 499 万元人民币罚

款，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并纳入“黑名单”管理。 

（4）兴业矿业公司，建议根据其具体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兴业矿业公司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处以 300 万元人

民币罚款。  

（5）安邦公司，对安全验收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按照《安全评价机构

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2 号）第三十六条之规定，给予警

告，处以 1万元人民币罚款。 

对提供第三方技术服务存在的问题，建议纳入“黑名单”管理，对其在非煤矿

山领域中开展的技术服务从严管控；并由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局依据《合同法》

有关规定，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追究其相关责任。 

（6）安顺公司，对提供第三方技术服务存在的问题，建议纳入“黑名单”管

理，对其在非煤矿山领域中开展的技术服务从严管控；并由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

局依据《合同法》有关规定，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追究其相关责任。 

7、其他建议。 

（1）建议对西乌珠穆沁旗应急管理局、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在全区范围内

通报批评。 

（2）责成吉仁高勒镇党委、政府向西乌珠穆沁旗党委、政府做出深刻检查；



责成西乌珠穆沁旗党委、政府向锡林郭勒盟党委、行政公署作出深刻检查；责成锡

林郭勒盟党委、行政公署向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深刻检查，认真总结和吸取事故

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 

（3）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十七

条、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将兴业矿业公司在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线索和

事故车辆非法经营销售的问题及线索移交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 

（九）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 

1、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非煤矿山企业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关规定，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完善安全生产各项规章制度，切实加以落实；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加强作

业现场安全管理，严禁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强化人员出入井安全管理，建立完善

人员出入井信息管理制度，按规定佩戴人员定位识别卡，及时准确掌握井下各个区

域作业人员的情况；加强对出入井及井下运输人员、炸药、油料的无轨胶轮车的管

理，加大安全设备设施检修维护力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设备可靠运转；及

时修订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完善事故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各类生产

安全事故。 

2、切实加强承包单位施工安全管理。 

一是突出解决发包单位以包代管，转嫁安全责任问题。按照《非煤矿山外包工

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2 号)有关规定，发包单位是外包

工程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要加强对外包工程的监督和管理，按要求签订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严格审核承包单位及项目部施工作业资质，对其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检查。二是切实强化

承包单位安全管理。承包单位对承包的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负责，承包单位及其项目

部要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加强对承建项目及所属项目部的安全管理，按照要求对项目

部人员认真进行教育培训与考核，保证从业人员掌握必需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技

能。严禁只挂靠安全资质、不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三是地下矿山工程承包单位及其

项目部应当严格执行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制度，层层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严格执行各



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强化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3、大力淘汰落后设备和推广先进装备及工艺。 

自治区各级安全监管部门集中开展非煤矿山企业使用斜坡道运送人员专项整治

行动，对斜坡道主要设计用途是否符合运输人员车辆行驶要求，运输人员车辆是否

采用内置封闭式湿式制动器，运输人员车辆是否具备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进行全面整

治，对未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使用干式制动器的无轨胶轮车要立即停止使用、

强制淘汰，严禁不符合要求的人员运输车辆在井下行驶，严禁不符合运输人员车辆

行驶要求的斜坡道运送人员出入井。按照《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

目录》，对目前仍在使用非阻燃电缆、非阻燃风筒、主要井巷木支护、运人车辆不

具备国家规定标准的矿山企业，要依法责令立即停产整顿，限期淘汰落后设备、工

艺。严格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矿用产品安全标识管理制度，加大安全设备设施准入

门槛，强化矿山新型适用安全技术和装备推广应用，提高矿山企业安全科技保障能

力。 

4、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一是切实加强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以下简称

“三项岗位”人员）安全培训考核。综合运用市场+监管手段，强化安全培训机构

软硬件建设，严格安全培训机构考核监督，不断提高安全培训机构办学水平。加强

安全培训机构师资队伍建设，严格安全培训考核大纲，研究安全培训方式方法，优

化更新安全培训授课内容，强化法律法规、案例警示、安全理论技术、应急处置及

实际操作等专题培训，增强安全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做到入脑、入心、入

神，切实提高“三项岗位”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加大安全培训理论考试监督检

查力度，扎实推进特种作业人员实操考核，严把“三项岗位”人员安全培训出口

关。二是切实加强企业全员安全培训教育。依法加强企业全员培训执法检查，未按

要求进行安全培训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加强三级安全培训教育，保证其具备

本岗位安全操作、应急处置等知识和技能。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等办法，积极

帮助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企业开展全员培训，使全体从业人员真正做到不伤害自

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不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相互保护意识。 

5、切实强化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安全监管。 



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的安全监管，坚决打击出具虚假或不

实报告，转借资质证书、不到现场评审等违法违规行为，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依法严

格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相关机构

及其责任人员实行行业禁入，纳入不良记录“黑名单”。研究制定政府购买第三方

安全生产技术服务规范性文件，明确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安全生产责任义务，规范其

从业行为，强化其责任意识，确保技术服务能够客观、如实地反映企业安全生产现

状，为安全监管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6、加强安全生产举报投诉查处。 

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社会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强对安

全生产举报投诉工作的社会宣传，鼓励企业职工监督举报各类安全隐患，加大并落

实举报奖励。有关部门和地方要进一步畅通安全生产社会监督渠道，通过设立举报

信箱、电子邮箱、门户网站、举报微信、举报电话等方式构建举报投诉平台，凝聚

社会监督合力，及时发现并排除重大事故隐患，制止和惩处非法违法行为。要建立

和完善举报投诉查处工作机制，落实审查登记、受理告知、核查处理、书面答复等

基本程序，实现对举报信息的受理、转办、查处、回复、结案、公示等环节的闭合

管理，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要认真做好举报投诉信息的

分析整理，定期分析举报投诉的来源、类别、趋势、规律，掌握事故隐患及非法违

法行为的发生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堵塞漏洞，避免同类事故

重复发生，不断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 

7、严格落实部门安全监管责任。 

安全监管部门要严格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深入分析本地区安全生产形势，抓住

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难点，加大对非煤矿山等高危行业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对发

生事故的企业，要增加检查频次，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行为，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

生。要扎实开展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使用淘汰落后设备设施、

外包工程以包代管等突出问题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和专项整治工作，对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仍在使用淘汰设备设施和工艺装备、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一律依法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严格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切实采取有效

措施全面排查和消除非煤矿山各类事故隐患，严厉打击企业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



为，形成高压态势，确保本地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8、强化落实党委政府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 

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守住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发展理念，认真吸取“2•23”事故

教训，举一反三，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自

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按照《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

生产责任制规定》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要

求，压实地方党委政府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切

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完善安全监管人员选拔和培

养机制，配齐、配强安全监管人员，特别是基层专业监管人员，深入推进非煤矿山

专业化监管队伍建设，加强对安全监管人员的教育培训，提升业务素质和执法能

力，切实提高安全监管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事故调查报告》，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建议根据具体违法违规行

为，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兴业矿业公司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等责任外，处以 300 万元人民币罚款；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四十条、《生产安全事故

罚款处罚规定（试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3 号）第十六条之规

定，银漫公司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处以 499 万元人民币罚款，内蒙古自

治区应急管理厅依法暂扣银漫矿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并纳入“黑名单”管理。 

本次事故对于公司业绩造成的直接影响主要包括：一是公司及银漫矿业需缴纳

共 799 万元的行政处罚罚款；二是因停产停业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三是整顿中增

加的安全生产投入。截至目前，银漫矿业尚未收到当地主管政府部门下发的整改通

知，无法确定银漫矿业具体的整改计划以及复产时间，所以暂不能准确预计本次事

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银漫矿业主营银、锡、锌、铜等有色金属采选、销售，生产规模：采选矿石

165 万吨/年；2018 年度，银漫矿业实现营业收入 131,869.06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

入总额的 54.07%，实现净利润 60,302.80 万元。如 2019 年银漫矿业不能恢复生



产，将会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主管政府部门下发的调查报告批复、行政处罚决定

书、整改通知等相关文件，待公司收到上述文件后，将严格依照处罚结果缴纳罚

款，并且积极与监管部门沟通，严格根据整改通知认真落实整改工作，争取早日复

工。公司将根据该事故的进展情况及时向投资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